涵委统〔2023〕26号
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统战部关于提前

下达2024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

务资金（直达资金）的通知
萩芦镇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、民宗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（直达资金）的通知》（闽财行指〔2023〕34号）的文件通知，现将该笔资金分配给你镇南下村“桃源湖”和水岸观光项目，请你镇严格按照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号）、《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22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〔2020〕29号）、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直达资金监控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财库函〔2020〕11号）等文件要求督促指导项目单位使用，切实做到专款专用，做好材料收集报送及资金校审申报，确保资金及时拨付最终收款人。

附件：2024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（直达资金）分配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统战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20日
附件

2024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

资金（直达资金）分配表

	乡镇、村
	项目
	金额

(万元)
	科目

	萩芦镇南下村
	“桃源湖”和水岸观光项目 
	27
	2130599

	
	
	
	

	
	
	
	

	合计
	
	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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